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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骆毅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牟雪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车玉琴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彭军 
电话 028-86617910 
传真 028-86617910 
电子邮箱 herrelpj@163.com 
公司网址 www.herrel.com 
联系地址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 1700 号环球中心南区 6-1-1415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2,761,758,314.97 2,174,604,392.35 27.0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70,856,564.03 710,874,175.82 22.5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7.95 6.49 22.5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66.91% 63.20% - 
资产负债率%（合并） 68.40% 67.21%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558,136,804.03 379,129,180.34 47.2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4,853,584.48 133,299,829.35 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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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22,955,805.73 136,355,464.89 63.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4,582,926.59 230,573,908.94 45.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29.08% 19.62%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28.84% 20.07%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05 1.22 68.03% 
注：刚性负债及无息负债占资产总额的 57.06%。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53,341,375 48.71% 35,750 53,377,125 48.7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2,469,125 11.39% 0 12,469,125 11.39% 
      董事、监事、高管 6,232,750 5.69%   6,238,500 5.7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56,158,625 51.29% -35,750 56,122,875 51.2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7,407,375 34.16% 0 37,407,375 34.16% 
      董事、监事、高管 18,698,250 17.08% 17,250 18,715,500 17.09%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109,500,000 - 0 109,5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9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骆毅力 49,876,500 0 49,876,500 45.5493% 37,407,375 12,469,125 
2 骆的 24,380,000 0 24,380,000 22.2648% 18,285,000 6,095,000 

3 

四川海诺

尔投资控

股有限公

司 

13,159,167 0 13,159,167 12.0175% 0 13,159,167 

4 李芳 6,021,200 0 6,021,200 5.4988% 0 6,021,200 
5 邓鸿 3,816,000 0 3,816,000 3.4849% 0 3,816,000 
6 刘汝萍 1,956,800 0 1,956,800 1.7870% 0 1,956,800 

7 
上海申银

万国泓鼎
1,500,000 0 1,500,000 1.3699% 0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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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桐乡

申万泓鼎

成长二号

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8 

上海骏行

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377,000 0 1,377,000 1.2575% 0 1,377,000 

9 

深圳申万

交投西部

成长一号

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1,200,000 0 1,200,000 1.0959% 0 1,200,000 

10 

上海申银

万国成长

一期股权

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1,000,000 0 1,000,000 0.9132% 0 1,000,000 

合计 104,286,667 0 104,286,667 95.2388% 55,692,375 48,594,292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股东骆毅力与股东骆的为父女关系；股东骆毅力与股东李芳为夫妻关系；股东骆的与股东刘汝萍为

母女关系；股东上海申银万国泓鼎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桐乡申万泓鼎成长二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与股东深圳申万交投西部成长一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

申银万国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股东上海申银万国成长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原系申银万国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申银万国投资有限公司已将其持有的全部申银

万国交投产融（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让给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宏源汇富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其他无关联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2021 年度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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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 
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的通知》（财会〔2018〕

35 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

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修订，公司需对有关经营租赁项目会计政策进行相应

调整。 
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发布的新租赁准则中的规定执行。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

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财会[2021]1 号） 
2021 年 1 月 26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14 号＞的通知》（财会［2021]1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4 号”），明确了有关社会资本方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简称“PPP”）项

目合同的会计处理。解释第 14 号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21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新增的相关业务也应根

据该解释进行调整。由于上述会计准则修订，公司需对有关 PPP 项目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

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解释第 14 号的相关规定执行。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

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

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海诺尔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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